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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環境監測方面，行政院原能會所屬輻射偵測中心 24 小時即時監測蘭嶼地區之輻射劑量率

，並定期執行蘭嶼地區環境樣品取樣計測。詳細之數據及偵測報告均公開於行政院原能會網

站，以供民眾隨時參閱。 

五、經濟部已依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」進行選址作業，於 99 年 9 月 10 日

公告潛在場址，並於 100 年 3 月 29 日將「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」上網及公開陳列，後續將

核定公告「建議候選場址」，並洽商地方政府辦理公投。臺電公司將於公投選出候選場址後

，辦理投資可行性研究及環境影響評估，俟行政院核定場址後，預計以 5 年時間完成「低放

射性廢棄物處置場」之興建並啟用，嗣以 4 年時間完成蘭嶼貯存場廢棄物桶之遷移後，再利

用約 4 年之時間進行除役拆場作業，將場址土地復原。另在蘭嶼貯存場廢棄物未遷離之前，

行政院原能會仍繼續嚴格管制蘭嶼貯存場作業，並監測蘭嶼地區之環境輻射，確保蘭嶼當地

之環境輻射品質。 

（三十四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中醫診所推拿輔助人員工作權利，及

推動考照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925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5-268） 

楊委員就中醫診所推拿輔助人員工作權利，及推動考照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

下： 

一、中醫推拿係屬醫療行為，為中醫醫療業務範疇，應由中醫師或相關醫事人員為之；次查醫療法

第 58 條規定：「醫療機構不得置臨床助理執行醫療業務。」意即臨床助理若執行醫療業務，

需具備有醫事人員資格，始得為之。爰此，中醫診所推拿輔助人員如未具醫事人員資格，於

中醫醫療機構逕自或於醫師指示下從事推拿等醫療服務，即屬違法，本應依醫療相關法律規

定論處。 

二、又，民俗調理從業人員如於中醫診所提供民俗調理服務，易造成民眾認知上之混淆，進而引起

一些爭議及醫療糾紛事件，甚至遭司法機關將之移送法辦。爰此，未具醫事人員資格之民俗

調理從業人員，已不適宜在醫療機構提供民俗調理服務。案經立法院於 99 年 4 月 28 日邀集

相關中醫師公會代表及團體召開協調會，會議結論建議本署酌予 2 年緩衝期，期滿後，中醫

院所不得設置民俗調理服務之部門。據此，本署亦於 99 年 6 月 4 日以衛署醫字第 0990067697

號函知各縣市衛生局、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，諭知於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前輔導

現有民俗調理從業人員轉業。基於維持醫療品質，並考量民俗調理從業人員就業安置及相關

法律規定，本署已予中醫診所設有民俗調理服務部門 2 年輔導改善之相關過渡措施，爰不宜

再予延長。 

三、惟查，目前從事民俗調理從業人員，尚無資格之限制，並不需由本署核發任何證明文件及加入

任何團體，業者可自行執行，於醫療機構以外場所受聘僱或辦理商業登記，提供不得涉及醫

療行為及宣稱醫療效果之傳統民俗調理服務，前經本署 100 年 12 月 9 日以衛署醫字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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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0210610 號函知經濟部在案。又配合上述相關行政變革，民俗調理業者營業涉及商業管理

、賦稅管理、建管安全管理、消防安全管理、營業衛生管理等，前開之營業衛生管理部分，

本署已督請地方政府依照權責辦理，並應地方之請求，透過行政指導方式，提供「營業衛生

基準」供其參考使用在案。 

四、按醫療業務攸關人民身體健康及生命安全，故以醫療業務為職業者，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

，始能取得該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，為憲法第 86 條第 2 款明文規定。經查，目前國

內 14 類醫事人員之規劃及培育，係採取管制措施，以避免醫事人力供需不平衡，造成醫療人

力資源之浪費、進而不當誘發醫療需求及影響醫療之服務品質。是以，如成立「推拿師」之

醫事人員類別，其業務範疇需具有排他性，且與其他醫事人員業務範疇不應高度重疊，始具

實益。又查，如成立推拿師之醫事人員類別並納入醫療衛生專業人員管理，屆時未取得推拿

師證書資格者不得執行該項業務，違者依該法論處，對於目前從事民俗調理推拿業者之就業

權益影響甚大，須審慎考量。 

五、本署對於國人身體健康及生命安全，向極重視。關於新興行業，皆依照其執業內容涉及之醫療

專業、衛生需求、所可能導致之危險程度予以分級管理。考量現階段民俗調理人員生存權、

工作權之最大利益，涉及現行國內專門職業分類管理層面及法制體系，疾病醫療服務行業與

健康休閒養生行業宜採區分管理，故民俗調理證照以納入技能檢定職類為宜。另長程規劃如

欲納入相關醫事科系，應循教、考、用模式產生，以維護國人就醫安全。 

（三十五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國道 7 號未與國道 1 號、國道 3 號、

國道 10 號進行整體規劃，衍生國 7 車流將導致鼎金系統交流

道更為壅塞之疑慮，籲請有關單位儘速提出說明案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928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5-296） 

黃委員針對國道 7 號未與國道 1 號、國道 3 號、國道 10 號進行整體規劃，衍生國 7 車流將導

致鼎金系統交流道更為壅塞之疑慮，籲請有關單位儘速提出說明案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

下： 

一、國道 7 號（以下簡稱國 7）於可行性研究階段即對大高雄地區未來之交通需求進行分析預測，

再依運輸規劃所得之未來需求走廊，配合現有高快速公路路網結構（包括國 1、國 3、國 10、

台 88 線等）探討國 7 之路廊、交流道適當區位。依本計畫運輸需求分析預測結果，建議路廊

先銜接至國 10 可滿足目標年（民國 130 年）之交通需求。 

二、鼎金系統交流道壅塞，主要係因都會區內交通借道高速公路車流量大，導致轉向交通量超出部

分匝道容量，致回堵影響主線，目前正由高雄市政府及本部高公局積極研擬改善中。未來國 7

完成後，位於國 1 東側之林園、小港、大寮、鳥松等地區原利用國 1 及國 10 往來仁武、大社

、及國 3 之交通將大量轉移行駛本路，除國 1 小港至鼎金系統交流道路段車流將減少外，雖


